
國立羅東高工緊急傷病處理流程 

 

健康中心分機：307 
衛保組分機：309 

護理師赴現場初步評估與緊急處理 

判斷傷患嚴重程度及送醫方式 

發生緊急傷病事故 

目擊者通報： 
衛保組、師長、教官或同學 

有生命危險需 
緊急送醫救護 

無生命危險 
需送醫處理

無生命危險可至醫

院門診或次日就醫 
無生命危險

至健康中心 

1、聯繫 119 救護車送醫 

2、由護理師及一名師長

隨救護車護送傷患 

3、通知聯繫校內相關人

員：教官、導師、科主

任、學務長並通知家長

到院 

4、重大傷害時得依程序

報告校長 

1、護理師聯繫校內相關

人員：教官、導師協助

送醫 

2、通知家長帶回就醫 

1、聯絡家長告知病情，

請家長帶回就醫 

2、依情況，必要時安排

師長陪同就醫 

休養觀察及 

護理處置 

就醫結果回報衛保組 

完成紀錄及其他行政事宜 

由師長初步判斷並由同

學陪同護送至健康中心 


